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

113 年補助地方政府「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 

執行情形查核計畫 

壹、計畫目的 

為強化地方政府與本署共同合作推動及落實海洋保護區經

營管理與維護工作，確保補助款執行效益，以提升海洋保護區管

理效能，特訂本查核計畫。 

貳、查核對象 

113年度申請本署補助「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之地

方政府。  

參、查核時間 

自計畫核定日起至113年12月16日。  

肆、查核方式及成績計算 

評分方式為總分100分。計畫執行包括月報、期中報告、期

末報告及核銷結案，佔75%；機關參與包括參與本署工作坊或會

議簡報及現地訪查，佔15%、地方參與度佔10%等三大指標項目（附

表1、2、3）。前揭查核項目分數計算，加總後即當年度考評總

成績。總成績最高者為當年度第1名，次高者為當年度第2名，其

餘依此類推。 

伍、獎勵辦法  

查核結果函送地方政府作為獎勵之參考(附表4)，表現績優

之機關相關人員給予記功1次以上之獎勵，以資嘉勉。另於計畫

內具有特殊表現(如辦理重大活動)者，亦得請相關地方政府從優

給予獎勵，以利業務之推動。 

  



附表 1 
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

113年補助地方政府「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 

詳細計分表 

項目 
權重 

(%) 

權衡

指標 
評分標準 

計畫

執行 
75 

35 月報 

1.2 月至 11 月的每個 10 日前將前一個月的月報電郵、函報本署，

或至海洋事務補助計畫管理資訊系統填報。 

2.每月月報滿分 3.5 分，總分 35 分。遲 1工作日繳交，扣 1分；

計畫進度落後，扣 0.5 分。分數可為負數。 

3.倘敘明為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落後，並提供改善措施，則不扣分。 

5 
期中
報告 

1.依「113 年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申請補助作業須知

規定及格式，於 6月 28 日前函報期中報告。 

2.總分5分，遲1工作日繳交，扣2分。分數可為負數。 

35 

期末
報告
及核
銷結
案 

1.依「113 年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申請補助作業須知

規定及格式，於 12 月 16 日前函報執行成果期末報告及核銷結

案資料。 

2.總分 35 分，遲 1工作日繳交，扣 5分。分數可為負數。 

3.期末報告另請專家學者依目標（10%）、生態（25%）、社會經

濟（25%）、治理（40%）四大面向審查，給予評分及建議。評

分扣除逾期分數即為本項查核分數。 

4.逾期未請款結案者，本署得終止補助，並追繳尚未執行之補助

費用。 

機關

參與 
15 

5 

參與
本署
工作
坊或
會議
簡報 

1.受補助地方政府得參與本署工作坊（或會議），並得現場簡報

計畫執行情形，以利中央與地方單位經驗交流。 

2.總分 5分，參與工作坊（或會議）並簡報者可得 5分。 

3.額外加分部分，簡報結束後，將由地方政府參與代表評選出前

3名。第 1名可加 3分，第 2名加 2分，第 3名加 1分。 

10 
現地
訪查 

1.由本署現場訪查，訪查紀錄表格式如附表 3。 

2.總分 10 分，由本署訪查人員視計畫執行情形給分。 

3.倘因疫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本署得改採書面訪查方式辦理。

書面訪查同現場訪查滿分皆為 10 分。 

地方

參與

度 

10 
保護
區推
廣 

1.受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計畫主要工作項目或重要活動時，於新聞

媒體或臉書貼文曝光並註明係本署補助。 

2.透過辦理活動或其他方式提高在地居民、團體或企業對海洋保

護區參與及認同。 

3.透過辦理活動或其他方式協助推廣海洋保護區相關網站、臉書、

出版品或文宣品。 

4.依本署邀稿提供補助計畫相關臉書文案。 

5.總分 10 分，凡符合以上任一項目，並於期末報告檢附證明者可

得分(1 則證明 2分)。 

合計 100 
 

 



附表 2 
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

113 年補助地方政府「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 

資料繳交(○)及查核(✔)時程 

113 年 備註 

指

標

項

目 

權

衡

指

標 

2

月 

3

月 

4

月 

5

月 

6

月 

7

月 

8

月 

9

月 

10

月 

11

月 

12

月 
 

計

畫

執

行 

月

報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○
✔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○
✔  

  

期

中

報

告 

    
○
✔  

       

期

末

報

告

及

核

銷

結

案 

          
○ 

✔  
 

機

關

參

與 

參

與

本

署

工

作

坊

或

    ✔        

預計6

月 底

辦 理

工 作

坊，實

際 以

本 署

發 文



會

議

簡

報 

通 知

為主。 

現

地

訪

查 

     ✔  ✔ ✔  ✔    

實 際

依 天

候 及

地 方

政 府

計 畫

執 行

情 形

調整。 

地

方

參

與

度 

保

護

區

推

廣 

          
○
✔  

於 期

末 報

告 檢

附 相

關 證

明。 

 



附表 3 
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

113 年補助地方政府「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 

執行情形訪查紀錄表 

申請單位 例如：基隆市政府 

計畫名稱 
例如：113 年度基隆市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

畫 

受訪日期/時間 113 年   月   日    星期    時   分 

受訪代表/職稱 例如：○○○/技士 

受訪項目 

□擬定海洋保護區管理計畫書 

□海洋保護區成立巡守隊或執行巡護工作 

□海洋保護區資源調查或復育 

□海洋保護區範圍標示 

□海洋保護區影音紀錄、教育宣導及推廣 

□潛在海洋保護區資源調查與規劃評估 

□其他 

受訪現況及 

意見 

一、目前計畫執行情形 

□尚符合預定工作進度 

□進度落後，原因： 

二、說明： 

分數 

(滿分 10 分) 

 

相關人員簽名 

受訪代表  
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 



附表 4 
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

113 年補助地方政府「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與維護計畫」 

執行情形查核結果表 

 

受評縣市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受評計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指標項目 權衡指標 分數 備註 

計畫執行 

月報   

期中報告   

期末報告及核銷結案   

機關參與 

參與本署工作坊或會議

簡報 
  

現地訪查   

地方參與

度 
保護區推廣   

總分   

名次(僅公布 1-5 名)   

 


